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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人民政府青阳街道办事处文件

晋政青〔2023〕35 号

青阳街道办事处

关于印发《青阳街道住宅小区

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社区居委会，各办、所、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工作部署，扎实落实“深学

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于争效”行动部署，着力解决目前街道住

宅小区物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，持续提升物业

服务水平，推动物业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促进青阳街道物业

管理提质增效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足感，经研

究，即日起至 2023 年年底，青阳街道将在辖区内开展住宅小区

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青阳街道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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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小区物业管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

实施。

青阳街道办事处

2023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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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街道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专项

行动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工作部署，扎实落实“深学

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于争效”行动部署，着力解决目前街道住

宅小区物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，持续提升物业

服务水平，推动物业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促进街道辖区内物

业管理提质增效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足感，经

研究，今年青阳街道将根据市里的文件精神，着力开展物业管

理提升专项行动，并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

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传承创新“晋

江经验”，扎实落实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部

署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和群众满

意度为目标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推进物业服务规范

化和标准化建设，持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

增长的美好居住生活需要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3 年年底，以集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和住宅小区物

业管理中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为突破口，通过开展专项检查、

强化行业监管、加强信用考评、完善退出机制等措施，促进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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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服务水平全面提升、社会满意度明显提高、物业行业监管常

态长效，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满足感明显提升。

三、整治提升重点

整治提升重点主要是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提升，物业小区融

入网格管理、物业服务下沉属地管理、物业服务行业长效监管、

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尽责、物业服务矛盾纠纷就地化解、完善物

业服务市场退出机制等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物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至 2023 年底结束，共分集中攻

坚阶段和巩固提升阶段实施。

（一）集中攻坚阶段（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9 月）

1．组建工作专班（2023 年 5 月）

迅速传达市委、市纪委监委及巡察整改监督工作要求，抽

调科室业务骨干、工作点、社区工作人员组建工作专班，对标

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，制定物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，精心部署，建立联动机制，层层传导工作压力和工作责

任。各住宅物业小区也要组建工作专班，开展自查自改工作，

穿透落实提升专项工作。

2．全面查摆问题（2023 年 5 月—9 月）

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查摆街道物业服务存在的难点堵点痛

点问题，完善问题台账和整改台账，确保条条有整改、件件有

落实。查摆措施主要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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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社会征集。攻坚整治期间，开展问卷调查，设立物业

服务投诉电话及邮箱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，畅通群众表达

诉求渠道，建立快速处理反馈制度，及时核实反馈。

（2）企业自查。物业服务企业要对照服务合同和规范规定

开展自查自改工作，及时受理业主投诉事项，建立问题整改台

账留存备查、定期报送提升工作领导小组。

（3）调研查摆。物业管理提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专项

检查小组，深入物业小区调研座谈、现场查摆问题，完善问题

清单。

3．集中攻坚整治（2023 年 5-9 月）

坚持目标导向，边查摆问题边开展攻坚整治，整改一批群

众急难愁盼问题、化解一批矛盾纠纷、整治一批物业服务企业、

完善一批行业监管机制，专项提升行动效果初步显现。

（二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）

在集中攻坚整治或者试点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基础上，持续

深化物业管理提升行动，形成专项实施意见及若干配套机制的

“1+ N”监管体系，巩固提升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成效。

1．立体化监管机制上，以党建引领，建设“红色物业”“红

色业委会”，融入社区网格管理和基层治理。推动物业管理下沉

属地管理，社区要严格落实物业管理主体责任。强化各职能部

门协同共管，建立住宅小区联合执法联络员制度，积极推进住

宅小区联合执法、执法下沉工作，促进住宅小区管理精细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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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行业长效治理上，强化对物业服务企业履约行为的常态

化监督检查，对街道辖区内的住宅小区全覆盖检查。加强信用

监管，按照“硬措施、软激励”，优化精细化考评和物业企业星

级评价机制，强化社区考评主体，制定物业企业日常监管实施

细则，定期公布通报考评结果，强化结果运用，完善日常监管

考评、信用评价与市场退出联动机制，提升考评实效。

3．落实主体责任上，根据市里指定的公示物业服务企业主

体责任清单，推进物业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，强化诚信经营意

识和服务意识，严格履行服务合同，切实履职尽责，强化公共

秩序维持、公用设施设备维护、安全巡检、装修管理等，及时

有效处置业主的诉求事项，杜绝慢作为、不作为。

4．矛盾纠纷化解上，完善多渠道调处矛盾纠纷机制，关口

前移，落实属地工作点、社区调处主体责任，相关职能部门协

同调处，发挥专业调解、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作用，合力推动

就地化解矛盾纠纷。同时，建立信访投诉倒查机制，在处置群

众信访投诉件时同步调查物业服务企业履职行为，倒逼企业规

范行为，在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。

5．优胜劣汰市场机制上，对问题多、投诉多、考评得分低

的物业小区，向社区发展办、业主委员会等小区管理单位提交

清退该物业服务企业的书面建议。完善物业服务黑名单制度，

将一批履职能力差、服务意识差、投诉多、恶劣影响的物业企

业依法列为“黑名单”，并向社会公布，实施市场和行业限制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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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禁止企业参加前期物业服务项目招投标、承接新项目，促

进物业服务行业良性发展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街道成立由街道主要领导担任组长、

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的物业管理提升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抽调

业务骨干，统筹推进街道物业服务提升专项工作。各社区也要

成立物业管理提升工作专班，协同指导社区各物业小区成立物

业管理提升专班，专班攻坚、穿透落实，确保专项提升工作取

得实效。

（二）完善监管机制。专项整治提升期间，各社区、各相

关职能部门坚持举一反三，全面摸排物业服务领域措施的问题，

边摸排边整治边提升，提升中不断完善立体化监管机制，推动

物业服务提升工作不断深入、持续、长效，促进街道物业服务

行业良性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充分发挥电视、报纸、融媒体等宣

传阵地作用，引导业主有序参与、依法维权、履约尽责、按时

缴费，规范物业企业管理，提升责任意识和服务水平，强化正

确舆论引导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同时，加强负面典型案例

宣传，发挥负面典型警示震慑作用，以案为鉴、以案促改，提

升工作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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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街道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

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

为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市场和提升物业服务水平，加强对

规范提升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、协调和督查，经研究，决定成

立青阳街道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

班。领导小组成员如下: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 长：蔡少林（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副组长: 林振贤（党工委组织委员）

林祥星（武装部部长、宣传委员）

曾台店（办事处副主任)

吕少欣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
洪文峰（司法所所长）

丁金铭（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）

郑金福（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）

庄景炜（综合执法队队长）

庄龙彬（青阳派出所副所长）

杨 猛（交警一中队中队长）

庄铭毅（青阳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

成 员: 黄 珑（社区发展办主任、阳光工作点点长）

吴建章（党建办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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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春节（综合执法队副队长）

颜 彦（企业发展服务科科长）

苏煌龙（社区治理办主任、高霞工作点点长）

林镇守（社区发展办科员）

洪佳炎（社会事务办主任、青华工作点点长）

王金荣（曾井工作点点长）

郑少群（陈村工作点点长）

林育生（洪山工作点点长）

庄丘霖（阳光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庄建新（莲屿社区党总支书记）

庄志祥（青华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庄树清（锦青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会主任）

伍婷婷（永福里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张英建（曾井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张伟明（霞行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谢家淮（青新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许建兴（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曾棉棉（晓升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王江奇（高霞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蔡振星（普照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陈清林（洪宅垵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林振升（象山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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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工作职责: 传达部署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，制

定物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，压实和传导责任，指

导和督促各工作专班落实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的工

作。

二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工作专班

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和 6 个工作专班,其中，6 个工作

专班成员由工作点、社区、综合执法队、小区物业人员组成，

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分组。
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。负责协调上级部门和对各住宅小区开

展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进行业务指导。

组 长: 吕少欣（兼）

成 员: 黄 珑 林镇守

（二）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工作专班

1．阳光点工作专班

组 长: 曾台店（兼）

成 员: 黄 珑 方慧敏 王旭明 许淞梁 庄丘霖 庄

建新 林振龙（执法）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

2．青华点工作专班

组 长: 郑金福（兼）

成 员: 洪佳炎 王巧虹 王锦云 苏嘉义 庄志祥 庄

树清 伍婷婷 庄伟强（执法）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物业负责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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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曾井点工作专班

组 长: 丁金铭（兼）

成 员: 王金荣 吴祖杰 李国栋 张英建 张伟明 李

德望（执法）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

4．陈村点工作专班

组 长: 林祥星（兼）

成 员: 郑少群 谢家淮 许建兴 曾棉棉 庄 严 叶

如枫 施莉莉 蔡源生（执法）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物业负

责人

5．洪山点工作专班

组 长: 林振贤（兼）

成 员: 林育生 许东文 吴建章 林振升 陈清林 夏

永革（执法）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

6.高霞点工作专班

组 长: 洪文峰（兼）

成 员: 苏煌龙 翁忠时 郑梅香 王江奇 蔡振星 潘

元勇（执法） 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

工作专班职责：查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中的问题，注焦小

区群众的痛点、难点，督促、指导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整改群

众急难愁盼的问题。强化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和考评，切实

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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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工作点点长、驻社区干部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青阳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